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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 日披露了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根据

2016 年 2 月 4 日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9 号），对预案进行了相应的

修订、补充和完善。 

预案修订、补充和完善的主要内容如下： 

1、对预案“重大事项提示/一、本次交易方案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对预案“重大事项提示/二、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不

构成借壳上市”进行了补充完善。 

3、对预案“重大事项提示/六、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进行了补

充完善。 

4、对预案“重大事项提示/九、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进行了补充完善。 

5、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盈利

预测未能实现的情况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6、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二）就交易标的大额亏损的

情形做出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7、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三）关于资产瑕疵潜在的诉



讼风险和行政处罚风险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8、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四）部分采矿权证到期无法

延续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9、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五）部分标的资产生产经营

资质证照到期无法延续的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10、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一、特别风险提示/（六）探矿权转采矿权存在

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11、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二、其他重大风险提示/（九）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12、对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二、其他重大风险提示/（十）因连续亏损被深

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13、对预案“第一章 交易的背景及目的/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必要性”

进行了补充完善。 

14、对预案“第二章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方案情况/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补充完善。 

15、对预案“第二章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第一节 本次交易方案情况/二、募

集配套资金"进行了补充完善。 

16、对预案“第二章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第二节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进行了补充完

善。 

17、对预案“第三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第六节 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

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18、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柿

竹园公司/（二）历史沿革”进行了补充完善。 

19、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柿

竹园公司/（四）对外担保、负债、标的股权权属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0、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柿

竹园公司/（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1、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柿



竹园公司/（八）主要项目报批事项、生产经营资质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2、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一、柿

竹园公司/（九）柿竹园公司主要下属企业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3、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二、新

田岭公司/（二）历史沿革”进行了补充完善。 

24、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二、新

田岭公司/（四）对外担保、负债、标的股权权属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5、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二、新

田岭公司/（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6、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二、新

田岭公司/（八）主要项目报批事项、生产经营资质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27、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瑶

岗仙公司/（二）历史沿革”进行了补充完善。 

28、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瑶

岗仙公司/（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进行了补充完善。 

29、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瑶

岗仙公司/（四）对外担保、负债、标的股权权属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0、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瑶

岗仙公司/（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1、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三、瑶

岗仙公司/（八）主要项目报批事项、生产经营资质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2、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四、南

硬公司/（二）历史沿革”进行了补充完善。 

33、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四、南

硬公司/（四）对外担保、负债、标的股权权属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4、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四、南

硬公司/（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5、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四、南

硬公司/（八）主要项目报批事项、生产经营资质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6、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

HPTEC 集团/（四）对外担保、负债、标的股权权属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7、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

HPTEC 集团/（五）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8、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一节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五、

HPTEC 集团/（九）HPTEC 集团主要下属企业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39、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交易标的业务相关的主要

资产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 

40、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三节 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合规

情况的核查意见”进行了补充完善。 

41、对预案“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四节 标的资产预估和作价情况”

进行了补充完善。 

42、对预案“第六章 发行股份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第二节 募集配套资金

情况/二、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进行了补充完善。 

43、对预案“第六章 发行股份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第二节 募集配套资金

情况/四、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补充完善。 

44、对预案“第六章 发行股份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第二节 募集配套资金

情况/五、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

第二条的规定”进行了补充完善。 

45、对预案“第六章 发行股份及募集配套资金情况/第二节 募集配套资金

情况/五、募集配套资金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 12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及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补充完善。 

46、对预案“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

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补充完善。 

47、对预案“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

交易的影响”进行了补充完善。 

48、对预案“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



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进行了补充完善。 

49、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一）前次重大资产重组

盈利预测未能实现的情况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50、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二）就交易标的大额亏

损的情形做出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51、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三）关于资产瑕疵潜在

的诉讼风险和行政处罚风险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52、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四）部分采矿权证到期

无法延续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53、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五）部分标的资产生产

经营资质证照到期无法延续的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54、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一、特别风险提示/（六）探矿权转采矿权存

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进行了补充完善。 

55、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二、其他重大风险提示/（九）摊薄即期回报

的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56、对预案“第九章 风险因素/二、其他重大风险提示/（十）因连续亏损被

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风险”进行了补充完善。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预案进行了上述补充与修改，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预

案内容为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